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3 

 

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一年級雙/多胞胎編班意願調查表 

親愛的家長：您好！ 

    依據本校編班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三點規定：「雙（多）胞胎學生依學生家長

之意願，可選擇同班或不同班，但不得指定班級」。請將您的選擇填寫於下表，

我們將依據您的決定安排貴子弟編班事宜，謝謝！        

教務處敬啟 

學生姓名 身分證號碼 

家長或法定代理人

簽名 

編班需求 

   

□選擇同班  

□選擇  

□皆可，依編班結果 

   

□選擇同班  

□選擇  

□皆可，依編班結果 

 


